
桃園市私立永平工商數位學習精進方案（生生用平板）行動載具設備 

使用管理辦法 
112 年 5 月 2 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 總則 

一、依照行政院 110 年 12 月 16 日核定教育部「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院臺教字第

1100036597 號函)。 

二、本辦法納管之行動載具組，係指含平板電腦、充電車及相關配件（如：保護套、 觸控筆、滑鼠……

等）。 

三、前項行動載具組只開放本校任課教師依課程教學需求借用。 

四、若遇疫情或其他大規模停課情形，則依相關規定開放弱勢學生或法定對象借用。 

五、凡申借本校行動載具，即視同同意本辦法及相關規定。 

貳、 借用及歸還 

一、原 則： 

1.限全校任課教師之教學相關活動借用。 

2.以「當日借用、課程結束即歸還」為原則。 

3.借用教師負責確認使用人之身分及使用機器編號。 

4.使用人負責設備之損害賠償。 

5.搬送學校行動載具時，借用教師必須全程在場協助搬送，若在搬送的過程中，行動載具有 

 遺失或者設備損壞，借用教師須負賠償責任。 

6.借用教師借用學校行動載具若有設備損壞，應立即通知教務處設備組處理，經由教務處設 

 備組判斷設備損壞，若是人為損壞，會請損壞者負賠償責任。 

二、借用流程： 

(一) 借用預約：由教師於教學活動前 2 日 16:00 前預約。 

(二) 借用教師借用行動載具請於前兩日下午四點以前，借用教師至填寫教務處設備組填寫借用

永平工商行動載具借用申請書，未在前兩日前完成申請行動載具不得借用。 

(三) 憑單借用： 

1. 請借用教師填寫「永平工商行動載具—借用申請表」（如附件一，可至設備組網頁下載

電子檔，或至設備組拿紙本）。 

2. 至表藝館一樓借用行動載具組。（由老師一同帶學生到表藝館一樓清點領取。） 



(四) 使用人領取及檢查： 

1. 使用人一律依照座號領取相同號碼平板電腦使用（如有空號則跳過不使用）並進行功能

檢查。 

2. 使用人領取時，同時於「永平工商行動載具—學生使用記錄表」（如附件二）上簽名並

確實記錄設備狀況以釐清責任。（建議在教學活動設計上，確保同一班級內，一位學生

只使用一台載具，請勿多人共用一台）。 

3. 若發現異常，請即時回報教務處設備組。 

三、歸還流程： 

(一) 歸還前： 

1. 請使用人確認平板電腦及配件之功能正常、數量正確。（建議於下課前預留時間檢查）。 

2. 請借用教師將平板電腦依照號碼放入搬運箱中。 

3. 將行動載具歸還至表藝館一樓。 

4. 請自行備份個人資料，歸還後教務處不負資料保存之責。 

(二) 歸還時： 

1. 由老師與學生一同清點借用數量並確認行動載具外觀及功能（含異常及狀況說明），於

「永平工商行動載具—借用申請表」(如附件一）歸還欄位簽名，方完成歸還程序。 

2. 日間部歸還行動載具時間為當天下午四點前、進修部歸還行動載具時間為隔天下午三點

半前，務必在歸還前將行動載具進行正常關機動作。 

3. 借用教師歸還行動載具時，必須親自全程在場與教務處設備組進行清點數量以及確認行

動載具設備狀況，不得私自離開或請學生代理，也不得無教務處設備組在場逕自任意歸

還，若行動載具有遺失或者設備損壞時，借用教師須負賠償責任。 

參、 使用與保管 

1. 行動載具應於教師教學或引導學習時使用，嚴禁於學習期間使用與學習活動無關之遊戲

軟體、社群聊天通訊、通話、攝錄影、發文等應用軟體，若有上述行為，校方得取消該

生借用行動載具資格。 

2. 使用行動載具應注意網路及使用禮儀，並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習活動，切勿影響其他學生

學習、擾亂上課秩序及干擾教師教學。 

3. 行動載具若遇到電量不足時，只能在表藝館推廣室進行充電，借用教師不得逕自使用非

官方充電線或其他線材進行充電。 

4. 借用教師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校園網路使用

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 

5. 為維護行動載具設備正常運作，借用教師不得自行拆解行動載具或刪除相關應用軟體。 



6. 倘行動載具發生故障或其他不明狀況致無法正常使用，應主動通知教務處設備組，由學

校指定業者協處(原廠維修)，不得交由第三方逕行修復。 

7. 借用行動載具，若有學生不當使用(自行升級系統版本、自行新增刪除 APP、修改密碼

或設備名稱)或違反正常使用之破壞行為，造成設備損壞，經查證屬實，損壞者須全額

賠償，必要時學校得取消該生借用行動載具資格，按情節輕重依校規以及相關規定議

處。 

8. 借用教師若嚴重違反本管理規範，會以按情節輕重依校規及相關規定議處，必要時教務

處設備組得取消該借用教師借用行動載具權利。 

肆、 違規、損壞、遺失之處理與賠償 

1. 未依時間內歸還行動載具，教務處設備組會通知借用教師催還的動作，若未在催還的時

間內歸還，會記錄借用教師缺失，記錄第一次停止借用一個星期，記錄第二次停止借用

一個月，記錄第三次該學期取消借用教師借用行動載具權利。 

2. 任課教師負有監督學生於課間正確使用行動載具組及維護設備完好之責任。 

3. 課堂中未取得任課教師之允許時，學生不得自行擅用，違反者即刻取消其借用權利，收

回行動載具。 

4. 設備於使用期間損壞時，除保固事項外，其餘情形使用人需負擔送廠維修相關 費用。 

5. 設備（含配件）若遺失或損壞程度達無法修復時，使用人應自購同型以上設備賠償。 

6. 若使用人觸犯相關法規，需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7. 師生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所借設備受到污損，行動載具組應遠離易使設備

損壞之環境。 

8. 師生借用期間不可拆卸機體（含皮套）及破解軟硬體等；並不得私自變更系統原始設定

跟任何其他軟體安裝。 

9. 師生使用設備發生故障或無法順利運作時，應主動通知教務處設備組故障維修並將設備

歸還，並應誠實詳述相關狀況。 

伍、 其他注意事項 

1. 遇有特殊情形，教務處得通知使用人提前歸還設備，使用人不得異議，並需配 合辦理。 

2.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永平工商行動載具 — 借用申請表 

借用申請 

借用班級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借用時間   年 月 日第 節，至第 節 

※若需延長借用時間，因設備調度問題，敬請任課教師重新提出申請 

 

 

借用設備 

充電車編號： 

□ 第 A車、□第 B車 、□ 第 C車、□第 D車、□第 E車、□第 F車、 

□第 G車、□第 H車、□第 I車、□第 J車、□第 K車、□第 L車、 

□第 M車、□第 N車、□第 O車、□第 P車、□第 Q車、□第 R車、 

□第 S車、□第 T車、□第 U車、□第 V車、□第 W車 

借出平板共   台  

申請者老師簽名 設備保管人 教務主任 

   

歸還登記 

當日歸還時間 

不得隔日歸還 
時間:     :       

 

是否逾期 

□否 

□逾期，說明：   

 

 

教學及使用

裝置回饋說

明 

 

 

 

教學狀況及需求簡述： 

 

 

設備組處理方式： 

 

 

資料刪除 □載具皆已登出個人帳號及刪除個人資料(已自行備份) 

 

是否須賠償 

□ 否 

□ 是，說明：   

  歸還者老師簽名 設備保管人 教務主任 

   

附件一 



永平工商行動載具學生使用紀錄表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第    節∼第   節  

載具系統：第       車充電車。                登入密碼:12345678 

###配發筆電請詳填學生使用者姓名,使用筆電完畢,歸還務必關機###  

（※黃色標籤為筆電號碼,對應下方筆電編號） 

筆電 

編號 

使用後情形，請詳

細檢查平板 使用人 

簽名 

筆電 

編號 

使用後情形，請詳

細檢查平板 使用人 

簽名 正常 

(打 V) 

異常 

（請詳細敘明） 

正常 

(打 V) 

異常 

（請詳細敘明） 

1    22    

2    23    

3    24    

4    25    

5    26    

6    27    

7    28    

8    29    

9    30    

10    31    

11    32    

12    33    

13    34    

14    35    

15    36    

16    37    

17    38    

18    39    

19    40    

20    41    

21    42    

 

附件二 


